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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是国家出版的法律、行政法规汇编正式版本，是刊登报国务院备
案的部门规章的指定出版物。

二、本汇编收集的内容包括：上一个月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和有关法律
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报国务院备案的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司法解释。
另外，还收入了上一个月报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目录。

三、本汇编所收的内容，按下列分类顺序编排：法律，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国务院部门规章，司
法解释。
每类中按公布的时间顺序排列。
报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目录按l987年国务院批准的行政区划顺序排列；同一行政
区域报备两件以上者，按公布时间顺序排列。

四、本汇编每年出版十二辑，每月出版一辑，本辑为2011年度第五辑，收入2011年4月份内公布的法律
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4件，行政法规1件，法规性文件7件，报国务院备案的部门规章l0件，司法解
释4件。
补收2011年1月份、3月份内公布的司法解释2件。
共计2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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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说明
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行政法规
　个体工商户条例
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布河北驼梁等16处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名单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2011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投融资政策促进普通公路持续健康
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部门规章
　中央企业节能减排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废止、修改部分环保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国家林业局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
　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国家版权局废止第四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外派管理规定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期货公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试行办法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
　关于修改《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的决定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涉嫌盗窃的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是否违法问题的批
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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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煤矿企业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的颁发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可以授权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负
责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机关，负责对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理。
　　依法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企业不得将其煤炭生产许可证转让或者出租给他人。
　　第二十六条 在同一开采范围内不得重复颁发煤炭生产许可证。
　　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届满或者经批准开采范围内的煤炭资源已经枯竭的，其煤炭生产许可
证由发证机关予以注销并公告。
　　煤矿企业的生产条件和安全条件发生变化，经核查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其煤炭生产许可证由
发证机关予以吊销并公告。
　　第二十七条 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制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制定本地区煤炭生产
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特殊煤种或者稀缺煤种，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
　　第二十九条 开采煤炭资源必须符合煤矿开采规程，遵守合理的开采顺序，达到规定的煤炭资源回
采率。
　　煤炭资源回采率由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根据不同的资源和开采条件确定。
　　国家鼓励煤矿企业进行复采或者开采边角残煤和极薄煤。
　　第三十条 煤矿企业应当加强煤炭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和管理。
煤炭产品质量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分等论级。
　　第三十一条 煤炭生产应当依法在批准的开采范围内进行，不得超越批准的开采范围越界、越层开
采。
　　采矿作业不得擅自开采保安煤柱，不得采用可能危及相邻煤矿生产安全的决水、爆破、贯通巷道
等危险方法。
　　第三十二条 因开采煤炭压占土地或者造成地表土地塌陷、挖损，由采矿者负责进行复垦，恢复到
可供利用的状态；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三十三条 关闭煤矿和报废矿井，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煤炭管坪部门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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